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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1 日 

經授能字第 10603008830 號 

主  旨：公告「電業簡明月報、年報格式及應公開資訊」。 
依  據：「電業法」第 66 條第 3 項。 
公告事項： 

一、 公告電業簡明月報、年報格式，依電業經營性質分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 3 類，

並檢附總說明及報表彙整表（如附件），請電業依所屬業別按時填報函復。 
二、 附件電業簡明月報、年報格式電子檔，請參閱本部能源局網站（http://www.moeaboe.gov. 

tw/ECW/populace/home/Home.aspx）。 
三、 有關「電業法」第 66 條規定電業應公開資訊部分，電業依上述簡明月報、年報格式填

列資訊原則應予公開。例外不予公開（或去識別化公開）項目，於簡明月報、年報格

式表單標記星號「*」，並於表單下方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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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明月報 

簡明月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報

告、售電報告以及收支實績比較表。 

一、發電業之每月供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狀況，含裝置容量、發電量、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量因數、可

用率、最大出力值、熱耗率）、燃料耗用量、機組停機容量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量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1-1 

2. 發電量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廠用電

量、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1-2 

3. 發電設備運作情

形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

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以及各發

電機組之每度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 

1-3 

4. 燃料耗用量 

當月之燃料煤、亞煙煤、燃料油、柴

油、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

蔗渣用量 

1-4 

5. 機組停機容量 
當月及預計下個月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量、停機期間 
1-5 

6. 發電機組之空氣

污染排放量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1-6 

7. 發電機組淨尖峰

供電能力調整表 

發電機組當月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

整，包含出力調整原因、累計調整次

數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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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裝置容量 

民國○○○年○○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實績值(瓩) 

較上年同期增減

(%) 

備註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

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

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

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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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發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毛
發
電
量

 
廠
用
電
量

 
淨
發
電
量

 
自
用
電
量

 

備
註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合
計

 
 

 
 

 
 

 
 

 
 

 
 

 
 

 
 

 
 

備
註
：

 

1
. 
廠
用
電
量
係
指
發
電
所
內
用
電
，
即
發
電
廠
因
運
轉
發
電
機
所
消
耗
於
各
項
附
屬
設
備
之
電
能
。

 
 

2
. 
自
用
電
量
係
指
廠
商
自
行
生
產
，
使
用
於
發
電
所
之
外
，
所
有
其
他
用
途
的
電
量
，
包
括
生
產
設
備
、
辦
公
室
、
倉
庫
、
其
他
附
屬
或
輔
助
設
備
等
（
即
不
含
發

電
所
內
用
電
）。

 

3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4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5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6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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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發
電
設
備
運
作
情
形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1
)容

量
因
數
、
可
用
率
、
最
大
出
力
值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容
量
因
數

 
可
用
率

 
最
大
出
力
值

 

備
註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3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4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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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

電
機
組
每
度
的
低
熱
值
毛
熱
耗
率
（

L
H

V
 G

ro
ss
）

 

項
目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備
註

 
實
績
值

(千
卡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千
卡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汽
力
機

 
 

 
 

 
 

 
 

 
 

 
 

 
 

 
 

 
 

 
 

 
 

 
 

 
 

 

複
循
環

 
 

 
 

 
 

 
 

 
 

 
 

 
 

 
 

 
 

 
 

 

氣
渦
輪

 
 

 
 

 
 

 
 

 
 

 
 

 
 

 
 

 
 

 
 

 
 

 
 

 
 

 

柴
油
機

 
 

 
 

 
 

 
 

 
 

 
 

 
 

 
 

 
 

 
 

 
 

 
 

 
 

 

備
註
：

 

1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2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3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238 期  20171214  財政經濟篇 

 

  



 

表 1-4 燃料耗用量 

民國○○○年○○月份 

(1)燃煤機組 

項目 單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kg) 

淨熱值 

(kcal/kg)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燃料煤

(濕基) 
公噸 

        

2.亞煙煤

(濕基) 
公噸 

        

3.燃料油 公秉         

4.柴油 公秉         

5.其他           

 

(2) 燃油機組 

項目 單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liter) 

淨熱值 

(kcal/liter)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燃料油 公秉         

2.柴油 公秉         

3.其他           

 

(3) 燃氣機組 

項目 單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m
3
) 

淨熱值 

(kcal/m
3
)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天然氣
(NG1) 

立方

公尺 

        

2.液化天

然氣(NG2) 

立方

公尺 

        

3.其他          

 

(4) 廢棄物發電機組 

項目 單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垃圾 公噸        

2.RDF 公噸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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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沼氣發電機組 

項目 單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m
3
) 淨熱值(kcal/m

3
) 備註 

1.沼氣 
立方

公尺 
      

 

2.其他          

 

(6) 生質能發電機組 

項目 單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黑液 公噸        

2.蔗渣 公噸        

3.其他          

備註： 

1.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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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機組停機容量 

民國○○○年○○月份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月份 下個月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例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例如機電事故）等非正

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需記錄填報。 

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不能正常啟

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律列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

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

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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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發
電
機
組
之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項
目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硫
氧
化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氮
氧
化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粒
狀
污
染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燃
煤
機
組

 
 

 
 

 
 

 
 

 
 

 
 

 
 

 
 

 
 

 
 

 
 

 
 

 
 

 
 

 

燃
氣
機
組

 
 

 
 

 
 

 
 

 
 

 
 

 
 

 
 

 
 

 
 

 
 

 
 

 
 

 
 

 

燃
油
機
組

 
 

 
 

 
 

 
 

 
 

 
 

 
 

 
 

 
 

 
 

 
 

 
 

 
 

 
 

 

備
註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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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民國○○○年○○月份 

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裝置容量 

（MW） 

淨尖峰出力 

（MW） 

調整次數 

（次） 

淨尖峰出力 

（MW） 

 
       

      

      

備註： 

1.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含本次），非為當月調整次數。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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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電業之每月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量及用戶數。 

項目 
內容 表單編

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

量 
當月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2-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售電量 

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業者，當

月所售予各業者之電量 
2-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當月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

實績值 
2-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當月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

實績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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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民國○○○年○○月份 

能源別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實績值(度) 較上年同期增減(%) 實績值(度) 較上年同期增減(%) 

   
 

    

   
 

    

   
 

    

   
 

    

   
 

    

   
 

    

         

合計         

備註：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

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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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售
予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之
售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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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直
供
予
用
戶
之
售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能
源
別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
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3
.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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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轉
供
予
用
戶
之
售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能
源
別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
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3
.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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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年○○月份 

項    目 

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實績數 

(A) 

去年
同期 

(B) 

差異 

(A-B) 

實績數 

 (C) 

去年
同期 

(D) 

差異 

(C-D)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1-2)       

4. 稅前盈餘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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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報 

年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度之供電報告、

售電報告、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當年度財務報告、最近五年度資產

負債表、最近五年度綜合損益表、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表，以及關係

企業之關係概況。 

一、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狀況，含裝置容量、發電量、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量因數、可

用率、最大出力值、熱耗率）、燃料耗用量、機組停機容量、空氣污

染排放量，以及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3-1 

2. 發電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廠用電

量、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3-2 

3. 發電設備運作

情形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數、

可用率、最大出力值，以及各發電機組

之每度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 

3-3 

4. 燃料耗用量 

當年之燃料煤、亞煙煤、燃料油、柴油、

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蔗渣用

量 

3-4 

5. 機組停機容量 
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量、停機期間 
3-5 

6. 發電機組之空

氣污染排放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3-6 

7. 未來 10 年發電

機組設置規劃 

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增、除役、汰換之發

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性能填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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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裝
置
容
量

 

○
○
○
年
度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瓩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瓩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
0
0

 
合
計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3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4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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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發
電
量

 

○
○
○
年
度
 

(1
)毛

發
電
量
、
廠
用
電
量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毛
發
電
量

 
廠
用
電
量

 

備
註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C
/D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廠
用
電
量
係
指
發
電
所
內
用
電
，
即
發
電
廠
因
運
轉
發
電
機
所
消
耗
於
各
項
附
屬
設
備
之
電
能
。

 

2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3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4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5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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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淨

發
電
量
、
自
用
電
量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淨
發
電
量

 
自
用
電
量

 

備
註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C
/D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自
用
電
量
係
指
廠
商
自
行
生
產
，
使
用
於
發
電
所
之
外
，
所
有
其
他
用
途
的
電
量
，
包
括
生
產
設
備
、
辦
公
室
、
倉
庫
、
其
他
附
屬
或
輔
助
設
備

等
（
即
不
含
發
電
所
內
用
電
）。

 

2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3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4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5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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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發
電
設
備
運
作
情
形

 

○
○
○
年
度
 

(1
)容

量
因
數
、
可
用
率
、
最
大
出
力
值

 

能
源
別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容
量
因
數

 
可
用
率

 
最
大
出
力
值

 

備
註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C
/D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

E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

F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E
/F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3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4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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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

電
機
組
每
度
的
低
熱
值
毛
熱
耗
率
（

L
H

V
 G

ro
ss
）

 

項
目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
0
0
 

備
註

 

汽
力
機

 
 

 
 

 
 

 

複
循
環

 
 

 
 

 
 

 

氣
渦
輪

 
 

 
 

 
 

 

柴
油
機

 
 

 
 

 
 

 

備
註
：

 

1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2
. 
若
為
水
力
電
廠
或
小
型
電
廠
，
請
於
備
註
註
明
，
並
免
按
機
組
別
填
報
。
惟
若
電
廠
包
含
不
同
能
源
別
機
組
，
則
仍
需
以
機
組
別
填
報
。

 

3
. 
須
包
含
試
運
轉
期
間
之
發
電
機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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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燃料耗用量 

○○○年度 

 (1)燃煤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kg

) 

淨熱值 

(kcal/kg

)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燃料煤

(濕基) 

公

噸 

        

2.亞煙煤

(濕基) 

公

噸 

        

3.燃料油 
公

秉 

        

4.柴油 
公

秉 

        

5.其他           

 

 (2)燃油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liter) 

淨熱值 
(kcal/liter)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燃料油 
公

秉 

        

2.柴油 
公

秉 

        

3.其他           

 

(3)燃氣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量 
進口量 

國內 

採購量 

毛熱值 

(kcal/m
3

) 

淨熱值 

(kcal/m
3
)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備註 

1.天然氣
(NG1) 

立

方

公

尺 

        

2.液化天

然氣(NG2) 

立

方

公

尺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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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垃圾 
公

噸 
      

 

2.RDF 
公

噸 
      

 

3.其他          

 

 

(5)沼氣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m

3
) 淨熱值(kcal/m

3
) 備註 

1.沼氣 

立

方

公

尺 

      

 

2.其他         

 

(6)生質能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量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黑液 
公

噸 
      

 

2.蔗渣 
公

噸 
      

 

3.其他         

備註： 

1.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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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機組停機容量 

○○○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年度 下年度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例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例如機電事故）等非正

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需記錄填報。 

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不能正常啟用

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律列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運轉

而不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度處安

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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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發
電
機
組
之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量

 

○
○
○
年
度
 

項
目

 
電
廠

/發

電
站
名
稱

 
機
組
別

 

硫
氧
化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氮
氧
化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粒
狀
污
染
物
平
均
排
放
量

(k
g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C
/D

-1
)*

1
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E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F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E
/F

-1
)*

1
0

0
 

燃
煤
機
組

 
 

 
 

 
 

 
 

 
 

 
 

 
 

 
 

 
 

 
 

 
 

 

燃
氣
機
組

 
 

 
 

 
 

 
 

 
 

 
 

 
 

 
 

 
 

 
 

 
 

 

燃
油
機
組

 
 

 
 

 
 

 
 

 
 

 
 

 
 

 
 

 
 

 
 

 
 

 

備
註
：
機
組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所
核
發
電
業
執
照
上
之
機
組
名
稱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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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未
來

1
0
年
發
電
機
組
設
置
規
劃

 

X
X

X
年
～

X
X

X
年

 

(1
)火

力
機
組

 
電
廠

 

名
稱

 

機
組
型
式

／
编
號

 

燃
料

別
 

裝
置
容
量

(M
W

)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M

W
) 

毛
熱
耗
率

(K
ca

l/
k
W

h
) 

廠
效
率
註

3
 (

L
H

V
) 

硫
氧
化
物

 

(S
O

X
)/

p
p

m
 

氮
氧
化
物

 

(N
O

X
)/

p
p

m
 

粒
狀
物

 

(P
M

X
)/

p
p

m
 

預
計
併

聯
日
期

 

預
計
商
轉

/除

役
日
期

 
製
造
商

 

範
例
：

 
（
新
增
）

 
 

 
 

 
 

 
 

 
 

 
 

大
林

 
超
超
臨
界

／
#

1
 

粉
煤

 
8

0
0

 
7

5
2

 
7

8
9

6
 

K
J/

k
W

h
 

4
5

.5
9

%
 

3
0

 p
p

m
 

3
0

 p
p

m
 

2
0

 m
g
/N

m
3

 
1

0
6

.7
.2

8
 

1
0

6
.1

0
.2

8
(新

增
) 

G
E

 

範
例
：

 
（
除
役
）

 
 

 
 

 
 

 
 

 
 

 
 

興
達

 
汽
力
機
／

#
1

 
粉
煤

 
5

0
0

 
4

7
0

 
 

 
2

0
0

 p
p

m
 

3
0

0
 p

p
m

 
3

1
 m

g
/N

m
3

 
 

1
1

5
.4

.2
8

(除
役

) 
三
菱

 

範
例
：

 
（
汰
換
）

 
 

 
 

 
 

 
 

 
 

 
 

興
達

 
汽
力
機
／

#
1

 
粉
煤

 
5

0
0
→

8
0

0
 

4
7

0
→

7
5

2
 

7
8

9
6

 

K
J/

k
W

h
 

4
5

.5
9

%
 

3
0

 p
p

m
 

3
0

 p
p

m
 

2
0

 m
g
/N

m
3

 
1

0
6

.7
.2

8
 

1
0

6
.1

0
.2

8
／

1
1

5
.4

.2
8
 

三
菱
→

G
E

 

範
例
：

 
(淨

尖
峰
出
力
調
整

) 
 

 
 

 
 

 
 

 
 

 

台
中

 
汽
力
機
／

#
1

 
粉
煤

 
5

5
0
→

5
5

0
 

5
1

7
→

5
2

9
.9

 
7

8
9

6
→

? 
4

5
.5

9
%

→
？

 
3

0
→

? 
3

0
→

? 
2

0
→

? 
1

0
7

.1
.2

8
 

 
 

 
 

 
 

 
 

 
 

 
 

 
 

 

 
 

 
 

 
 

 
 

 
 

 
 

 

 
 

 
 

 
 

 
 

 
 

 
 

 

 
 

 
 

 
 

 
 

 
 

 
 

 

備
註
：

 

1
. 
本
表
請
填
列

1
0
年
間
預
計
規
劃
新
增
、
除
役
及
汰
換
之
火
力
機
組
，
並
按
年
度
月
份
順
序
填
寫
。

 

2
. 
新
增
機
組
請
填
寫
原
廠
設
備
之
設
計
值
，
除
役
機
組
請
填
寫
近
兩
年
實
際
操
作
平
均
值
。

 

3
. 
機
組
因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之
調
整
，
亦
須
填
寫
毛
熱
耗
率
、
廠
效
率
、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之
變
動
前
後
數
值
。

 

4
. 
機
組
型
式
請
填
寫
超
超
臨
界
、
複
循
環
、
氣
渦
輪
、
柴
油
機
。

 

5
. 
廠
效
率
請
填
寫

L
H

V
 G

ro
ss
之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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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

力
機
組
、
太
陽
能
機
組

 

電
廠
名
稱

 
機
組
數
目

 
單
機
容
量

(M
W

) 
裝
置
容
量

(M
W

)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M
W

) 

預
計

 

併
聯
日
期

 

預
計

 

商
轉

/除
役
日
期

 
製
造
商

 

 
 

 
 

 
 

 
 

 
 

 
 

 
 

 
 

 
 

 
 

 
 

 
 

 
 

 
 

 
 

 
 

 
 

 
 

 
 

 
 

 
 

 
 

 
 

 
 

備
註
：

 

1
. 
本
表
請
填
列

1
0
年
間
預
計
規
劃
新
增
、
除
役
及
汰
換
之
風
力
機
組
，
並
按
年
度
月
份
順
序
填
寫
。

 

2
. 
新
增
機
組
請
填
寫
原
廠
設
備
之
設
計
值
，
除
役
機
組
請
填
寫
近
兩
年
實
際
操
作
平
均
值
。

 

3
. 
機
組
因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之
調
整
，
請
須
填
寫
變
動
前
後
數
值
。

 

4
. 
若
同
一
電
廠
單
機
容
量
不
同
時
，
請
另
列
填
寫
。

 

 (3
)水

力
機
組
、
生
質
能
機
組

 

電
廠
名
稱

 
機
組
數
目

 
單
機
容
量

(M
W

) 

裝
置
容
量

(M
W

)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M
W

) 

預
計

 

併
聯
日
期

 

預
計

 

商
轉

/除
役
日
期

 
製
造
商

 
河
流
名
稱

 

 
 

 
 

 
 

 
 

 

 
 

 
 

 
 

 
 

 

 
 

 
 

 
 

 
 

 

 
 

 
 

 
 

 
 

 

 
 

 
 

 
 

 
 

 

 
 

 
 

 
 

 
 

 

備
註
：

 

1
. 
本
表
請
填
列

1
0
年
間
預
計
規
劃
新
增
、
除
役
及
汰
換
之
水
力
機
組
，
並
按
年
度
月
份
順
序
填
寫
。

 

2
. 
新
增
機
組
請
填
寫
原
廠
設
備
之
設
計
值
，
除
役
機
組
請
填
寫
近
兩
年
實
際
操
作
平
均
值
。

 

3
. 
機
組
因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之
調
整
，
請
須
填
寫
變
動
前
後
數
值
。

 

4
. 
若
同
一
電
廠
單
機
容
量
不
同
時
，
請
另
列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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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量及用戶數。另外，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

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另填報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

之售電量 
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4-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

電業之售電量 

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業者，當年所

售予各業者之電量 
4-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

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實

績值 
4-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

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實

績值 
4-4 

5.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未來 10 年售

電計畫 

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劃量、每度平

均售價與用戶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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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年度 

能源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

（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類別，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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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售
予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之
售
電
量

 

○
○
○
年
度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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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直
供
予
用
戶
之
售
電
量

 

○
○
○
年
度
 

能
源
別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
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3
.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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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轉
供
予
用
戶
之
售
電
量

 

○
○
○
年
度
 

能
源
別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
0
0
 

 
 

 
 

 
 

 
 

 
 

 
 

 
 

 
 

 
 

 
 

 
 

 
 

 
 

 
 

 
 

 
 

 
 

 
 

 
 

 
 

 
 

 
 

 
 

 
 

 
 

 
 

 
 

 
 

合
計

 
 

 

 

備
註
：

 

1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2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
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3
.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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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
未
來

1
0
年
售
電
計
畫
＊

 

○
○
○
年
度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者
名
稱
─
能
源
別

) 
售
電
目
標

 

售
電
規
劃
量

/ 

（
已
簽
約
用
戶
業
別
）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1
0
年

 

年
平
均
成
長

 

各
業
別

 

合
計

 
備
註

 

售
電
規
劃
量

 
 

 
 

 
 

 
 

 
 

 
 

 
 

已
簽
約
量
合
計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每
度
平
均
售
價

(元
/度

) 

(小
數
點
後
四
位

) 
 

 
 

 
 

 
 

 
 

 
 

 
 

備
註
：

 

1
. 
有
從
事
直
供
、
轉
供
電
能
予
終
端
用
戶
之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
須
依
據
其
對
未
來
直
供
、
轉
供
之
售
電
計
畫
，
填
報
此
表
。
若
無
售
電
予
用
戶
之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者
，
可
免
填
此
表
。

 
2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
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3
. 
售
電
計
畫
請
各
再
生
能
源
業
者
依
據
不
同
之
能
源
別
進
行
填
寫
。

 
4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5
. 
「
售
電
規
劃
量

/（
已
簽
約
用
戶
業
別
）
」
係
為
填
寫
未
來
售
電
目
標
規
劃
，
若
該
年
度
已
簽
署
售
電
合
約
者
於
規
劃
量
下
，
加
註
填
寫
分
類
業
別
及
簽
約
量
。

 
6
. 
簽
約
戶
數
欄
位
係
對
應
該
業
別
下
之
簽
約
用
戶
數
。

 
7
. 
該
表
係
為
業
者
針
對
未
來
售
電
計
畫
所
進
行
之
規
劃
目
標
，
以
做
為
主
管
機
關
參
考
之
用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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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1-2)    

4. 稅後盈餘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

之收支實績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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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電業法第六十四條純益規範：「發電業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益超

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例部分，依規定提撥相當數額。」故，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

源收入後之稅後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

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減：再生能源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減：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3.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營業收益(1-2)  

4.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稅後盈餘  

5. 實收資本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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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量各電業

因經營型態不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行訂定

表單格式。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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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1）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5） 
 年  年 年 年 年 

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註 4）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註 4）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非流動負債       

負債總額 
分配前       

分配後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留 

盈餘 

分配前       

分配後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 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5.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務
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6. 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7.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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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年         年         年         年         年 

流 動 資 產      

基 金 及 投 資      

固定資產（註 2）      

無 形 資 產      

其 他 資 產      

資 產 總 額      

流動負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長 期 負 債      

其 他 負 債      

負債總額 
分配前      

分配後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保留盈餘 
分配前      

分配後      

金融商品未實現 

損 益 

     

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本之淨損失 

     

股東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3. 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4.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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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1）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毛 利       

營 業 損 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 前 淨 利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本期淨利（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每 股 盈 餘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
益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
會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

財務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5.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6.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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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年         年         年         年         年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毛 利      

營 業 損 益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繼 續 營 業 部 門 

稅 前 損 益 

     

繼 續 營 業 部 門 

損 益 

     

停 業 部 門 損 益      

非 常 損 益      

會 計 原 則 變 動 

之 累 積 影 響 數 
     

本 期 損 益      

每 股 盈 餘      

備註： 

1.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3.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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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1）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   度（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

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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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

會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年

度財務資料併入分析。 

5.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力 

A.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 經營能力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

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

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利能力 

A.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C.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6） 

(5) 現金流量 

A. 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註 7) 

(6) 槓桿度： 

A. 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註 8)。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238 期  20171214  財政經濟篇 

 

  



 

(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

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7.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 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9. 外國公司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則改以占淨值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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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2）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

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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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 

(2) 償債能力 
A.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 經營能力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

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

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G.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利能力 
A.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C.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 現金流量 
A. 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

產＋營運資金)。 
(6) 槓桿度： 

A. 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3.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4.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 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 

5.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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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 

本公告事項所指稱之關係企業，係指出售電力予用戶之關係企業，若無出售

電力予用戶之關係企業則無須揭露。年報中所揭露之關係企業資訊應包含下列項

目，並經由會計師簽證。 

（一） 關係企業名稱 

（二） 設立日期 

（三） 地址 

（四） 實收資本額 

（五）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另考量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資訊，可能涉及業者之經營策略相關訊息。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關係企業資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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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明月報

簡明月報格式包含輸配電業當月之輸配電報告以及收支實績比

較表。

一、輸配電業之每月輸配電報告

主要揭露系統輸配電情況，包含系統負載、備轉容量、電力供

需預測、系統穩定度及線路損失等相關資訊。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系統負載 當月系統尖峰負載、系統平均負

載及負載率

1-1

2. 每日備轉容量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系統瞬時

尖峰負載、備轉容量、備轉容量

率。

另揭每月最高系統瞬時尖峰負載

及每月最低備轉容量率（另說明

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1-2

3. 未來兩個月電力供

需預測

未來兩個月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

系統瞬時尖峰負載、備轉容量、

備轉容量率（以半個月為單位）

1-3

4. 系統穩定度 依照輸電系統、配電系統填報系

統穩定度指標，包含暫態穩定度、

穩態穩定度、小訊號穩定度等

1-4

5. 線路損失率 依輸電系統、配電系統填報線路

損失量及損失率之單月實績值和

累計值（另說明線路損失量及損

失率為負值之原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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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系統負載

民國○○○年○○月份

項目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實績值 較上年同期

增減(%)
實績值 較上年同期

增減(%)

月尖峰負載（A）(瓩) 　 　 　 　

月平均負載（B）(瓩) 　 　 　 　

月負載率（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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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每日備轉容量彙整

民國○○○年○○月份

(1)每日備轉容量
電力系統 計畫大修、水文

限制容量
(kW)

系統運轉淨尖峰

能力
(kW)

系統瞬時尖峰

負載
(kW)

備轉容量
(kW)

備轉容量率
(%)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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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 計畫大修、水文

限制容量
(kW)

系統運轉淨尖峰

能力
(kW)

系統瞬時尖峰

負載
(kW)

備轉容量
(kW)

備轉容量率
(%)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日期 系統運轉淨尖峰

能力
(kW)

系統瞬時尖峰

負載
(kW)

備轉容量
(kW)

備轉容量率
(%)

最高系統瞬

時尖峰負載

　 　 　 　 　

最低備轉容

量率

　 　 　 　 　

備註：若備轉容量率低於 6%，需另填下表(2)說明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2)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日期 原因敘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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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未來兩個月電力供需預測

民國○○○年○○月份

(1)未來兩個月電力供需
電力系統 計畫大修、水

文限制容量
(kW)

系統運轉淨尖峰

能力
(kW)

系統瞬時尖峰

負載
(kW)

備轉容量
(kW)

備轉容量率
(%)

○+1月上旬 　 　 　 　 　

○+1月中旬 　 　 　 　 　

○+1月下旬 　 　 　 　 　

○+2月上旬 　 　 　 　 　

○+2月中旬 　 　 　 　 　

○+2月下旬 　 　 　 　 　

備註：若備轉容量率低於 6%，需另填下表(2)說明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2)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日期 原因敘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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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系統穩定度

民國○○○年○○月份

項目 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1. 暫態穩定度(臨界清除時間)

2. 穩態穩定度(相角差)(度)

3. 小訊號穩定度(阻尼比)(%)

4. 電壓穩定度(%)

5. 頻率穩定度

(控制效能標準)(%)
平均值

移動 12 個月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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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線路損失率

民國○○○年○○月份

(1)線路損失量、線路損失率
項目 線路損失量(度) 線路損失率(%)

實績值 一至本月份止

累計

實績值 一至本月份止

累計

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備註：若每月線損量及線損率為負值，須另填下表(2)說明負值之原因。

(2)線路損失量、線路損失率為負值之原因
項目 原因敘述 備註

線路損失量 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線路損失率 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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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實績比較表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年○○月份

項    目 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實績數

(A)
去年同

期
(B)

差異
(A-B)

實績數
(C)

去年同
期
(D)

差異
(C-D)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1-2)

4. 稅前盈餘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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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報

年報格式包含輸配電業當年度之輸配電報告、輸配電設備報告、年度收支實

績比較表、當年度財務報告、最近五年度資產負債表、最近五年度綜合損益表，

以及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表。

一、輸配電業之年度輸配電報告

主要揭露系統輸配電情況，包含系統負載、備轉容量、系統可靠度、線路

損失、瓶頸線路及尖峰電力供需等相關資訊。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系統負載 系統尖峰負載、系統平均負載及負載率 2-1

2. 每月備轉容量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系統瞬時尖峰負載、

備轉容量、備轉容量率之實績值（另說明

備轉容量率低於 6%之原因）

2-2

3. 系統可靠度 依發電系統、輸電系統、配電系統事故停電

情形填報每戶停電次數、每戶停電時間

2-3

4. 系統穩定度 依照輸電系統、配電系統填報系統穩定度指

標，包含暫態穩定度、穩態穩定度、小訊

號穩定度等

2-4

5. 線路損失率 依輸電系統、配電系統填報線路損失量及損

失率之年度實績值（另說明線損量及線損

率為負值之原因）

2-5

6. 瓶頸線路 依區域（北、中、南）填報發生瓶頸線路、

發生期間和發生原因

2-6

7. 尖峰電力供需 依區域（北、中、南）填報尖峰供電時績、

尖峰用電需求量、尖峰輸送實績（南送中、

中送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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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系統負載

○○○年度

項目 本年度實績值
(A)

上年度實績值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年尖峰負載（A）(瓩) 　 　

年平均負載（B）(瓩) 　 　

年負載率（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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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每
月
備
轉
容
量
彙
整

○
○

○
年

度

(1
)每

月
備
轉
容
量

電
力

系
統

計
畫
大
修
、

水
文
限
制
容

量
(k

W
)

系
統

運
轉
淨
尖
峰
能
力

(k
W

)
系

統
瞬
時
尖
峰
負
載

(k
W

)
備
轉

容
量

(k
W

)
備

轉
容
量
率

(%
)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備
註
：
若
備
轉
容
量
率
低
於

6%
，
需
另
填
下
表

(2
)說

明
備
轉
容
量
率
低
於

6%
之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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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

轉
容
量
率
低
於

6%
之
原
因

月
份

原
因
敘
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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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系
統
可
靠
度

○
○
○
年
度

項
目

每
戶
停
電
次
數

(次
/戶

年
)

每
戶

停
電
時
間

(分
/戶

年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C
/D

-1
)*

10
0

發
電
系
統

事
故
停
電

輸
電
系
統

  
事
故
停
電

  
工
作
停
電

配
電
系
統

  
事
故
停
電

  
工
作
停
電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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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系
統
穩
定
度

○
○
○
年
度

(1
)
輸
電
系
統

月
份

暫
態
穩
定
度

(臨
界
清
除
時
間

)
穩

態
穩
定
度

(相
角
差

)(
度

)
小
訊

號
穩
定
度

(阻
尼

比
)(

%
)

電
壓

穩
定
度

(%
)

頻
率
穩
定
度

(控
制

效
能
標
準

)(
%

)
平
均

值
12

個
月

移
動

平
均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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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配
電
系
統

月
份

暫
態
穩
定
度

(臨
界
清
除
時
間

)
穩

態
穩
定
度

(相
角
差

)(
度

)
小
訊

號
穩
定
度

(阻
尼

比
)(

%
)

電
壓

穩
定
度

(%
)

頻
率
穩
定
度

(控
制

效
能
標
準

)(
%

)
平
均

值
12

個
月

移
動

平
均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同
期
實

績
值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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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線
路
損
失
率

○
○
○
年
度

(1
)線

路
損
失
量
、
線
路
損
失
率

項
目

線
路
損
失
量

(度
)

線
路
損
失
率

(%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A
/B

-1
)*

1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C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D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C
/D

-1
)*

10
0

輸
電
系
統

配
電
系
統

備
註
：
若
線
損
量
及
線
損
率
為
負
值
，
須
另
填
下
表

(2
)說

明
負
值
之
原
因
。

(2
)線

路
損
失
量
、
線
路
損
失
率
為
負
值
之
原
因

項
目

原
因
敘
述

備
註

線
路
損
失
量

輸
電
系
統

配
電
系
統

線
路
損
失
率

輸
電
系
統

配
電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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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瓶頸線路

○○○年度

區域 線路別 發生瓶頸期間 發生瓶頸原因

　 　

備註：

1. 輸電線路（不含配電線）瓶頸定義：「不符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電

系統規劃準則規定之線路」。

2. 依區域（北、中、南）填報發生瓶頸線路，地區劃分如下：

北部地區：新竹縣鳳山溪以北地區

中部地區：新竹縣鳳山溪以南至濁水溪以北地區

南部地區：濁水溪以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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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尖峰電力供需

○○○年度

項目 尖峰供電實績 尖峰用電需求量 尖峰輸送實績

北區 　 　 　

中區 　 　 　

南區 　 　 　

備註：請於「尖峰輸送實績」欄位註明輸送區域（例如：南送中、中送北）。

地區劃分如下：

 北區：新竹縣鳳山溪以北地區

 中區：新竹縣鳳山溪以南至濁水溪以北地區

 南區：濁水溪以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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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配電業之年度輸配電設備報告

主要揭露輸配電設備相關資訊（含變電所所數、容量、輸配電

線路長度等）、變電所負載實績。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輸配電設備概況 變電所所數與容量、配電級變壓

器台數與容量，以及輸配電線路

回線長度

3-1

2. 變電所負載實績 各變電所之容量、尖峰負載、主

變壓器利用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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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輸配電設備概況

○○○年度

項別 本年度實績值
(A)

上年度實績值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超高壓變電所 所數 　 　

容量(千仟伏安) 　 　

一次變電所 所數 　 　

容量(千仟伏安) 　 　

配電變電所 所數 　 　

容量(千仟伏安) 　 　

二次變電所 所數 　 　

容量(千仟伏安) 　 　

配電級變壓器 台數 　 　

容量(千仟伏安) 　 　

超高壓線路 回線長度(km) 　 　

一、二次

輸電線路

回線長度(km) 　 　

配電線路 回線長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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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變

電
所

負
載

實
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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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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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瓩
)

主
變
壓
器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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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年
度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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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1

)超
高

壓
變
電
所

○
○
○

○
○
○

(2
)一

次
變
電
所

○
○
○

○
○
○

(3
)配

電
變
電
所

○
○
○

○
○
○

(4
)二

次
變
電
所

○
○
○

○
○
○

備
註
：
負
載
實
績
請
依
據
不
同
變
電
所
進
行
提
報
（
例
如
：
冬
山
 E

/S
、
羅
東
 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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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1-2)

4. 稅後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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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

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量各

電業因經營型態不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

行訂定表單格式。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五、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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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5）
 年  年 年 年 年

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註 4）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註 4）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非流動負債

負債總額 分配前

分配後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留

盈餘

分配前

分配後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
表。

2.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5.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
務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6.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7.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238 期  20171214  財政經濟篇 

 

  



（2）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1）

        年         年         年         年         年

流動資產

基金及投資

固定資產（註

2）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長期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額 分配前

分配後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分配前

分配後

金融商品未實現

損益

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本之淨損失

股東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3.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4.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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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1）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前淨利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停業單位損失

本期淨利（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  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
2.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
務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5.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6.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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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1）

年 年 年 年 年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利

益

營業外費用及損

失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損益

繼續營業部門

損益

停業部門損益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

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損益

每股盈餘

備註：
1.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3.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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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1）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   度（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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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年度

財務資料併入分析。
5.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A.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A.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C.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註 6）
(5)現金流量

A. 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
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註 7)

(6)槓桿度：
A. 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註 8)。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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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

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7.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

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9. 外國公司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則改以占淨值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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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2）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

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 金 流 量 允 當 比 率

（％）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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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備註：
1.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A.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A.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

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

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G.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A.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C.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A.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
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產
＋營運資金)。

(6)槓桿度：
A. 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3.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4.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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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

5.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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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明月報

簡明月報格式包含公用售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當月之購售電

報告及收支實績比較表。

一、售電業之每月購售電報告

(一)公用售電業－購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公用售電業之購電及售電狀況，其中購電狀況依購電

來源區分為 1.傳統火力發電、2.台電所屬發電業、3.購自再生能源發

電業、4. 購自汽電共生，填報購電相關資訊。售電情形則含售電量、

售電收入、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等。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購電裝置容量 依購電來源分別填報：

 傳統火力發電、台電所屬發電業、

汽電共生：依能源別及業者名稱

（電廠名稱）填報購電裝置容量

 再生能源：依能源別填報購電裝

置容量

1-1

2. 購電量 依購電來源分別填報：

 傳統火力發電、台電所屬發電業、

汽電共生：依能源別及業者名稱

（電廠名稱）填報購電量

 再生能源：依能源別填報購電量

1-1

3. 售電情形 依電壓等級、營業用電燈、非營業

用電燈分別填報售電量、售電收入、

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每戶本月

平均用電量，以及契約容量；另售

電量、用戶數、契約容量須另填附

表 1 至附表 3，按行業別揭露每月實

績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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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售電業－購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再生能源售電業之購電及售電狀況，其中購電狀況依

能源別及業者名稱填報購電相關資訊。售電情形則含售電量、用戶

數、每戶本月平均用電量。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購電裝置容量 依不同發電業者及能源別填報購電

裝置容量

1-3

2. 購電量 依不同發電業者及能源別填報購電

量

1-3

3. 售電情形 售電量（依行業別、用戶名、能源

別）、用戶數（依行業別）、每戶

本月平均用電量之填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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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公
用
售
電
業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1
)傳

統
火
力
發
電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能
源
別
欄
位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台

電
所
屬
之
發
電
業

能
源

別
電
廠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及
購
電
量
欄
位
，
在
未
拆
分
出
公
用
售
電
業
之
前
，
可
分
別
填
報
裝
置
容
量
及
淨
發
電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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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

自
再
生
能
源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購

自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者

請
填

寫
業

者
名

稱
，
並

依
業
者

別
申

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購
自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業
者

（
非

發
電

業
）

請
填

寫
「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
，
並
依
能
源
別
加
總
申
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4
)購

自
汽
電
共
生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由
於

汽
電

共
生

係
為

一
般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業
者

（
非

發
電

業
）

亦
為

台
電

用
戶

。
用

戶
資

料
乃

涉
及

台
電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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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民國○○○年○○月份

(1)售電量、售電收入、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契約容量

項目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實績值 較上年同期增減(%) 實績值 較上年同期增減(%)

售電量(度)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售電收入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每度平均

售價

(小數點後四

位)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用戶數(戶)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契約容量(瓩)

備註：售電量、用戶數、契約容量需另填附表 1 至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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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戶平均用電量

項目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抄表期間

(月/日)實績值(度) 較上年同期增減

(%)

實績值(度) 較上年同期增減

(%)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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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業
者

名
稱

能
源

別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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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售

電
情

形

民
國

○
○

○
年

○
○

月
份

(1
)售

電
量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能
源

別
本

月
份

售
電

量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售

電
量

本
月

份

售
電

量
合

計

(依
行

業
別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X
X

X
X
業

○
○

○
　

　

○
○

○

○
○

○

X
X

X
X
業

○
○

○

○
○

○

○
○

○
　

　

X
X

X
X
業

○
○

○

○
○

○

○
○

○
　

　

合
計

備
註

：
1.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2.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3.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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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戶
數

、
每

戶
平

均
用

電
量

項
目

本
月

份
一

至
本

月
份

止
累

計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實
績

值
(度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減

(%
)

用
戶

數
X

X
X

X
業

X
X

X
X
業

X
X

X
X
業

合
計

每
戶

平
均

用
電

量

備
註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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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實績比較表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年○○月份

項    目
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實績數
(A)

去年
同期
(B)

差異
(A-B)

實績數
(C)

去年
同期
(D)

差異
(C-D)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

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

(1-2)

4. 稅前盈餘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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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報附表

附表 1 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明細：電燈營業用戶（依行業別）

民國○○○年○○月份

行業別 本月份售電量

實績值(度) 較上年同期增減(%)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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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用售電業之用戶數明細：電燈營業用戶（依行業別）

民國○○○年○○月份

行業別 本月份用戶數

實績值(戶) 較上年同期增減(%)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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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公用售電業之契約容量明細（依行業別）

民國○○○年○○月份

行業別 本月份契約容量

實績值(瓩) 較上年同期增減(%)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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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報

年報格式包含公用售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當年度之購電報告、

售電報告、未來 10 年購售電計畫、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當年度財

務報告、最近五年度資產負債表、最近五年度綜合損益表、最近五

年度財務分析表，以及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附表。

一、售電業之年度購售電報告

(一)公用售電業-購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公用售電業之購電及售電狀況，其中購電狀況依購電

來源區分為：1.傳統火力發電、2.台電所屬發電業、3.購自再生能源

發電業、4. 購自汽電共生，填報購電相關資訊。售電情形則含售電

量、售電收入、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等。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購電裝置容量 依購電來源分別填報：

 傳統火力發電、台電所屬發電業、

汽電共生：依能源別及業者名稱

（電廠名稱）填報購電裝置容量

 再生能源：依能源別填報購電裝

置容量

2-1

2.購電量 依購電來源分別填報：

 傳統火力發電、台電所屬發電

業、汽電共生：依能源別及業

者名稱（電廠名稱）填報購電

量

 再生能源：依能源別填報購電量

2-1

3.售電情形 依電壓等級、營業用電燈、非營業

用電燈分別填報售電量、售電收入、

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每戶平均

用電量，以及契約容量；另售電量、

用戶數、契約容量須另填附表 4 至附

表 6，按行業別揭露年度實績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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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售電業-購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再生能源售電業之購電及售電狀況，其中購電狀況依

能源別及業者名稱填報購電相關資訊。售電情形則含售電量、用戶

數、每戶平均用電量。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購電裝置容量 依不同發電業者及能源別填報購電

裝置容量

2-3

2. 購電量 依不同發電業者及能源別填報購電

量

2-3

3. 售電情形 售電量（依行業別、用戶名、能源

別）、用戶數（依行業別）、每戶

平均用電量之填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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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公

用
售

電
業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

○
年

度

(1
)傳

統
火

力
發

電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能
源
別
欄
位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台

電
所

屬
之

發
電

業

能
源

別
電
廠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及
購
電
量
欄
位
，
在
未
拆
分
出
公
用
售
電
業
之
前
，
可
分
別
填
報
裝
置
容
量
及
淨
發
電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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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

自
再

生
能

源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購

自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者
請

填
寫

業
者

名
稱

，
並

依
業

者
別

申
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購

自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業

者
（

非
發

電
業

）
請

填

寫
「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
，
並
依
能
源
別
加
總
申
報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4
)購

自
汽

電
共

生

能
源

別
業
者

名
稱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瓩

)
購
電

量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1.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抽

蓄
水

力
、

火
力

（
須

區
分

燃
煤

、
燃

油
、

燃
氣

）
、

核
能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若
所
用
燃
料
未
列
於
上
述
，
請
填
「
其
他
」
並
於
備
註
欄
填
寫
燃
料
種
類
。

2.
業

者
名

稱
欄

位
，

由
於

汽
電

共
生

係
為

一
般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業
者

（
非

發
電

業
）

亦
為

台
電

用
戶

。
用

戶
資

料
乃

涉
及

台
電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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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年度

(1)售電量、售電收入、每度平均售價、用戶數、契約容量
項目 本年度實績值 (A) 上年度實績值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售電量

(度)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售電收入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每度平均售

價

(小數點後四位)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用戶數

(戶)

合計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契約容量(瓩)

備註：售電量、用戶數、契約容量需另填附表 4 至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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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戶平均用電量

項目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抄表期間

(月/日)

1.電燈

　(1)非營業用

　(2)營業用

2.電力

　(1)低壓電力

　(2)高壓電力

　(3)特高壓電力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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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與
購

電
量

○
○

○
年

度

業
者

名
稱

能
源

別
購

電
裝

置
容

量
(
瓩

)
購

電
量

(
度

)
備

註

　 　

合
計

備
註

：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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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售

電
情

形

○
○

○
年

度

(1
)售

電
量

行
業
別

用
戶

名
稱
＊

能
源

別
本
年

度
售
電
量

(度
)

上
年
度
售
電
量

(度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0
0

本
月

份

售
電

量
合
計

(依
行

業
別

)

X
X

X
X
業

○
○
○

　

○
○
○

○
○
○

X
X

X
X
業

○
○
○

○
○
○

○
○
○

　

X
X

X
X
業

○
○
○

○
○
○

○
○
○

　

合
計

備
註
：

1.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2.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3.
用
戶
名
稱
欄
位
，
考
量
業
者
營
業
秘
密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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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戶
數

、
每

戶
平

均
用

電
量

項
目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

(A
/B

-1
)*

10
0

用
戶

數
X

X
X

X
業

X
X

X
X
業

X
X

X
X
業

合
計

每
戶

平
均

用
電

量

備
註

：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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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售電業之未來 10 年購售電計畫

主要揭露公用售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的未來十年之每年購電及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公用售電業：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量、每度平均

售價、用戶數、節電成效，以及需求

面管理措施

2-5

2. 再生能源售電業：

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劃量、每度

平均售價與用戶數

2-6

3. 公用 / 再生能源售

電業：未來 10 年購

電計畫

依據能源別 / 燃料別，填寫未來 10

年的購電容量、購電量、排碳係數，

以及每年的購電容量、購電量、每度

平均購電價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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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公

用
售

電
業

：
未

來
10

年
售

電
計

畫

○
○

○
年

度
項

目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10
年

年
均

成
長
率

備
註

售
電

量

(億
度

)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

規
劃

目
標

1.
電

燈

2.
電

力

每
度

平
均

售
價

＊

(元
/度

)
(小

數
點

後
四

位
)

規
劃

目
標

1.
電

燈

2.
電

力

用
戶

數

(戶
)

規
劃

目
標

1.
電

燈

2.
電

力

節
電

成
效

(單
年

度
)

(百
萬

度
)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

預
估

總
成

效

X
X

X
措
施

X
X

X
措
施

X
X

X
措
施

需
求
面
管
理
措

施

(單
年

度
)

(萬
瓩

)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

預
估

總
成

效

X
X

X
措
施

X
X

X
措
施

X
X

X
措
施

備
註

：
1.

本
表

係
為

售
電

業
者

未
來

售
電

目
標
規
劃

，
以
提
供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進

行
未

來
用

電
需
求
推
估

之
參

考
。

2.
售

電
量

、
每

度
平

均
售

價
及

用
戶

數
等

，
請

填
寫
規
劃

目
標

(預
估

值
)，

若
該

年
度
已

有
簽

約
戶

，
請

加
註
說

明
已
簽

約
之

售
電

量
、

價
格

等
資

訊
。

3.
節

電
成

效
係

為
未

來
長

期
性
推
廣

之
節

電
措
施
預
估

效
果

，
例
如

：
鼓
勵

用
戶
汰
換

節
能

燈
具
預
估

節
電

1.
5
億

度
、
縣
市

節
電

比
賽
預
估

節
電

2.
5
億

度
…

等
；

需
求
面
管
理
措
施

係
為

未
來
各

項
抑

低
用

電
措
施

之
預
估

效
果

，
例
如

：
減
少

用
電
措
施

（
可
靠
型

）
預
估
抑

低
尖
峰

負
載

60
萬

瓩
、
時

間
電

價
（
住
宅

）
用

戶
增

加
，
抑

低
尖
峰

5
萬

瓩
…

等
。

4.
每

度
平

均
售

價
係

為
業

者
針
對

未
來

所
進

行
之
預
估

值
，

以
做

為
主
管
機

關
參

考
之

用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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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未

來
10

年
售

電
計

畫
＊

○
○

○
年

度

   
 

(  售
電

業
者

名
稱
─

 
 
能

源
別

 
 

)   
 售

電
目

標
售
電
規
劃
量

/
（
已
簽
約
用
戶
業
別

）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10

年

年
平

均
成
長

各
業
別

合
計

備
註

售
電
規
劃

量

已
簽
約
量
合
計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
○

業
已
簽

約
量

簽
約

戶
數

每
度
平
均
售
價

(元
/度

)
(小

數
點
後
四
位

)

備
註
：

1.
行
業
別
歸
類
應
依
主
計
總
處
最
新
公
告
之
第

10
版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2.
售
電
計
畫
請
各
再
生
能
源
業
者
依
據
不
同
之
能
源
別
進
行
填
寫
。

3.
能

源
別

欄
位

，
請

依
照

「
慣

常
水

力
（

須
區

分
自

有
、

承
攬

）
、

風
力

、
太

陽
能

、
廢

棄
物

、
沼

氣
、

生
質

能
、

地
熱

、
海

洋
能

、
其

他
」

類
別

，
進
行
填
寫
。

4.
「

售
電
規
劃

量
/（
已
簽

約
用

戶
業

別
）

」
係

為
填

寫
未

來
售

電
目

標
規
劃

，
若
該

年
度
已
簽
署

售
電

合
約

者
於
規
劃

量
下

，
加

註
填

寫
分

類
業

別
及
簽
約
量
。

5.
簽
約
戶
數
欄
位
係
對
應
該
業
別
下
之
簽
約
用
戶
數
。

6.
該
表
係
為
業
者
針
對
未
來
售
電
計
畫
所
進
行
之
規
劃
目
標
，
以
做
為
主
管
機
關
參
考
之
用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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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公

用
/再

生
能

源
售

電
業

：
未

來
10

年
購

電
計

畫
＊

○
○

○
年

度

燃
料
別

/能
源
別

項
目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備
註

○
○
○

1.
購
電
容
量

(萬
瓩

)
2.
購
電
量

(百
萬
度

)
3.
排
碳
係
數

○
○
○

1.
購
電
容
量

(萬
瓩

)
2.
購
電
量

(百
萬
度

)
3.
排
碳
係
數

○
○
○

1.
購
電
容
量

(萬
瓩

)
2.
購
電
量

(百
萬
度

)
3.
排
碳
係
數

○
○
○

1.
購
電
容
量

(萬
瓩

)
2.
購
電
量

(百
萬
度

)
3.
排
碳
係
數

合
計

1.
購
電
容
量

(萬
瓩

)

2.
購
電
量

(百
萬
度

)

3.
每
度
平
均
購
電
價
格

備
註
：

1.
本
表
係
為
填
寫
預
估
未
來
規
劃
之
購
電
量
，
若
該
年
度
已
簽
署
購
電
合
約
，
請
加
註
填
寫
燃
料
別
及
簽
約
量
。

2.
為
配

合
電

業
法
規
範

售
電

業
者

之
電

能
銷

售
，

須
符

合
電

力
排
放

係
數

之
規
定

，
請
估
算

未
來

購
電

來
源

之
排
碳

係
數

（
預
估

數
即

可
）

，
俾
作

為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估
算
未
來
購
電
量
之
參
考
。

3.
該
表
係
為
業
者
針
對
未
來
購
電
計
畫
所
進
行
之
規
劃
目
標
，
以
做
為
主
管
機
關
參
考
之
用
，
故
申
報
後
不
予
以
公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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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3. 營業收益(1-2)

4. 稅後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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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

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量各

電業因經營型態不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

行訂定表單格式。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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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1）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5）
 年  年 年 年 年

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註 4）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註 4）
資產總額

流 動 負

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非流動負債

負 債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 留 盈

餘

分配前

分配後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5.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

務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6. 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7.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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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年         年         年         年         年

流動資產

基金及投資

固定資產（註

2）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分配前

分配後

長期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額 分配前

分配後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分配前

分配後

金融商品未實現

損益

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本之淨損失

股東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分配後

備註：

1.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3.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4.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其情形

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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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1）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前淨利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停業單位損失

本期淨利（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務資料

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5.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6.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其情形

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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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年 年 年 年 年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損益

繼續營業部門

損益

停業部門損益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

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損益

每股盈餘

備註：

1.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3.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其情形

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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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1）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   度（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當年度截至
年  月  日
（註 4）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

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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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  2  ）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料。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年度財務資

料併入分析。

5.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A.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淨額。

(2)償債能力

A.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A.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

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

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A.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C.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6）
(5)現金流量

A.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

投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註 7)
(6)槓桿度：

A.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註 8)。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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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7.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9. 外國公司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則改以占淨值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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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2）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年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

負債占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收現日數

存貨週轉率（次）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平均銷貨日數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總資產週轉率（次）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現金再投資比率（％）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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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A.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A.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A.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

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

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G.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A.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B. 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C.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A.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利)。
C.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

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A.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3.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4.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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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

5.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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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報附表

附表 4 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明細：電燈營業用戶（依行業別）

○○○年度

行業別 本年度實績值(度)(A) 上年度實績值(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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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公用售電業之用戶數明細：電燈營業用戶（依行業別）

○○○年度

行業別 本年度實績值(戶)

(A)

上年度實績值(戶)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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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公用售電業之契約容量明細（依行業別）

○○○年度

行業別 本年度實績值(瓩)

(A)

上年度實績值(瓩)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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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簡明月報、年報格式及應公開資訊總說明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電業的瞭解、信賴及監督，促進公民參與，

爰於電業法修正後第 66 條，規範電業應按期揭露業務、營運等相關資訊。本次

電業資訊公開簡明月報、年報格式之公告，乃依據電業法第 66 條所載明電業應

落實資訊公開之原則。故相較於修法前，電業須提供更完整之資訊，以落實電力

市場之資訊透明。 

以下電業所提繳之簡明月報及年報資訊，其所揭露之訊息組成，僅需單獨揭

露電業相關資訊。 

一、 簡明月報格式說明 

（一）發電業、輸配電業、售電業應按月提交簡明月報。月報內容期間為每月 1

日至每月最後一日，並且於次月的 20日(含)之前繳交。 

（二）簡明月報內容包括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1.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就公司簡介、業務狀況、財務狀況、重大營

運事件等項目簡略說明。 

2. 業務報告：各電業依其業務狀況進行說明。 

(1) 發電業應包括供電報告、售電報告。 

(2) 輸配電業包括輸配電報告。 

(3) 售電業應包括購售電報告。 

3. 財務報告：每月之收支實績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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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報格式說明 

（一）發電業、輸配電業、售電業於每屆營業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編具年報，年

報內容期間為每年 1月至 12月。 

（二）年報內容應包括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1.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就公司簡介、業務狀況、財務狀況、組織系

統圖（內容自擬）、年度重大營運事件等項目簡略說明。 

2. 業務報告：各電業依其業務狀況進行說明。 

(1) 發電業應包括供電報告、售電報告。 

(2) 輸配電業包括輸配電報告、輸配電設備報告。 

(3) 售電業應包括購售電報告、未來 10年購售電計劃。 

3. 財務報告： 

(1) 年度之收支實績比較表：電業均需填報當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

若為發電業，另須編製扣除再生能源收入之調整後收支實績表（再

生能源發電業、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純益未達實收資本額 10%之

發電業，免附調整後收支實績表）。 

(2) 其它財務報表：依電業組織型態劃分為股份有限公司、非股份有

限公司（僅再生能源發電業）。 

A. 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繳交類別如下： 

公司類型 須繳交財務報表 

公開發行公

司 

 最近五年度財務報告：簡明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損益

表、財務分析表。 

 年度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 

 關係企業關係概況（僅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 

非公開發行

公司 

 年度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 

 關係企業關係概況（僅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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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股份有限公司（僅限再生能源發電業）：依其組織型態之相

關規定（如：合作社法、農會法、商業會計法等）繳交財務報

表。 

（三）電業之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且實收資本額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其財務

報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四）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第

3條第 2款規定：「國內未上市、未上櫃公司及興櫃外國公司因作業時間確

有不及，致無法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

得延長至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公告申報。」電業得以依電業法規定

於營業年度終了三個月內，依會計師簽證報告初稿填報年報財務資料，並

於營業年度終了四個月內，依會計師簽證報告修正完成。 

（五）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7款規定：「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

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

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得不予公開。故考量電業之營業秘

密，部份加註星號「＊」之呈報項目，將不予公開或另採去識別化方式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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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簡明月報、年報格式報表彙整表 

壹、 發電業 

一、 月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傳統能源 

發電業 

再生能源 

發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V 

業務報告 

2.  表 1-1 裝置容量 V V 

3.  表 1-2 發電量 V V 

4.  表 1-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V V 

5.  表 1-4 燃料耗用量 V V 

6.  表 1-5 機組停機容量 V V 

7.  
表 1-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

放量 
V  

8.  
表 1-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

力調整表 
V V 

9.  
表 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

量 
V V 

10.  
表 2-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售電量 
 V 

11.  表 2-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V 

12.  表 2-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V 

財務報告 13.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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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傳統能源 

發電業 

再生能源 

發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V 

業務報告 

2.  表 3-1 裝置容量 V V 

3.  表 3-2 發電量 V V 

4.  表 3-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V V 

5.  表 3-4 燃料耗用量 V V 

6.  表 3-5 機組停機容量 V V 

7.  
表 3-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

放量 
V  

8.  
表 3-7 未來 10年發電機組設置

規劃 
V V 

9.  
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

量 
V V 

10.  
表 4-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售電量 
 V 

11.  表 4-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V 

12.  表 4-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V 

13.  
表 4-5 再生能源發電業：未來

10年售電計畫 
 V 

財務報告 

14.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V 

15.  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V  

16.  年度財務報告 V V 

17.  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18.  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19.  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20.  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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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輸配電業 

一、 月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輸配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業務報告 

2.  表 1-1 系統負載 V 

3.  表 1-2 每日備轉容量彙整 V 

4.  表 1-3 未來兩個月電力供需預測 V 

5.  表 1-4 系統穩定度 V 

6.  表 1-5 線路損失率 V 

財務報告 7.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二、 年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輸配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業務報告 

2.  表 2-1 系統負載 V 

3.  表 2-2 每月備轉容量彙整 V 

4.  表 2-3 系統可靠度 V 

5.  表 2-4 系統穩定度 V 

6.  表 2-5 線路損失率 V 

7.  表 2-6 瓶頸線路 V 

8.  表 2-7 尖峰電力供需 V 

9.  表 3-1 輸配電設備概況 V 

10.  表 3-2 變電所負載實績 V 

財務報告 

11.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12.  年度財務報告 V 

13.  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V 

(公開發行之股份

有限公司) 

14.  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V 

(公開發行之股份

有限公司) 

15.  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V 

(公開發行之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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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售電業 

一、 月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 

售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V 

業務報告 

2.  
表 1-1 公用售電業：購電裝置容

量與購電量 
V  

3.  表 1-2 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V  

4.  
表 1-3 再生能源售電業：購電裝

置容量與購電量 
 V 

5.  
表 1-4 再生能源售電業：售電情

形 
 V 

6.  

附表 1 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明

細：電燈營業用戶（依

行業別） 

V  

7.  

附表 2 公用售電業之用戶數明

細：電燈營業用戶（依

行業別） 

V  

8.  
附表 3 公用售電業之契約容量

明細（依行業別） 
V  

財務報告 9.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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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報 

報告 
編

號 
表單 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 

售電業 

營運綜合摘要

分析報告 
1.  (內容自擬) V V 

業務報告 

2.  
表 2-1 公用售電業：購電裝置容

量與購電量 
V  

3.  表 2-2 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V  

4.  
表 2-3 再生能源售電業：購電裝

置容量與購電量 
 V 

5.  
表 2-4 再生能源售電業：售電情

形 
 V 

6.  
表 2-5 公用售電業：未來 10年

售電計畫 
V  

7.  
表 2-6 再生能源售電業：未來

10年售電計畫 
 V 

8.  
表 2-7 公用/再生能源售電業：

未來 10年購電計畫 
V V 

9.  

附表 4 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明

細：電燈營業用戶（依

行業別） 

V  

10.  

附表 5 公用售電業之用戶數明

細：電燈營業用戶（依

行業別） 

V  

11.  
附表 6 公用售電業之契約容量

明細（依行業別） 
V  

財務報告 

12.  收支實績比較表 V V 

13.  年度財務報告 V V 

14.  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15.  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16.  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V 
(公開發行之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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